






  

股東戶號 122823提問：公司華亞案之推案時程為何一直延後。 

黃財務長答覆:該案因涉及辦理使用分區變更，時程上原本就較無法

掌控，辦理時程又加上疫情等因素而延遲至今年 4月

才得以變更完成，本案將於下半年申請建照。 

林總經理補充:本案使用分區已變更完成將積極推動，但要辦理的相

關行政程序還是必須依規定進行，部分時程較無法預

估，但公司後續會繼續努力積極依時程進行，請股東

放心。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934,802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54,138,227權 

(含電子投票319,317權) 
86.02% 

反對權數：8,788,966權 

(含電子投票18,222權) 
13.96%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7,609權 

(含電子投票6,568權) 
0.01%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民國一一一年以私募方式辦理發行普通股案，截至民國一

一二年股東常會開會日前尚未執行之數額將不再執行。 

說 明： 

(一)本公司於民國一一一年股東常會通過於參仟萬股之額度內以私

募方式辦理發行普通股案，將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屆

滿一年，本公司截至目前為止尚未辦理。 

(二)考量辦理期限將屆，本私募案截至民國一一二年股東常會開會

日前尚未執行之數額，將不再繼續辦理。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934,802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62,613,082權 
(含電子投票335,428權) 

99.48% 

反對權數：315,246權 
(含電子投票3,246權) 

0.50%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6,474 權 
(含電子投票5,433權) 

0.01%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案。 

說 明： 

(一)本公司為用於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置土地、投入營建

工程款)、併購相關產業資金需求(包括但不限於轉投資)、充實

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於代銷案件業務資金需求)及改善財務結

構(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借款)，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

市場狀況且配合公司實際資金需求情形，於適當時機依公司章

程或相關法令規定，於總股數不超過 30,000,000股之額度內辦

理私募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

之 6規定，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以一次或分二次辦理之。 

(二)發行有價證券種類： 

私募普通股總股數不超過 30,000,000股之額度內，每股面

額新台幣 10元。 

(三)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實際發行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為

訂定依據。實際定價日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日後洽特定人

情形及市場狀況決定之。 

2.私募普通股參考價格依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1)定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

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

之每股股價。 

(2)定價日前 30個營業日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

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每股股價。 

3.訂價之合理性： 

私募有價證券發行條件之訂定，除考量證券交易法對私募

有價證券有三年轉讓限制，且對應募人資格亦嚴格規範之外，

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相關規

定，故尚不致有重大損害股東權益之情形，其價格訂定原則應

屬合理。 

4.顧及市場瞬息變化因素影響，致本次私募普通股發行價格之訂

定未來有低於股票面額之可能性，此係依現行法令規定訂定，

且私募發行之股份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等因素，私募價格若低

於面額，係因受市場價格變動影響，故屬合理。 

5.辦理私募對股東權益之影響： 

(1)由於本公司目前帳上仍有累積虧損，每股淨值低於面額，另

顧及市場瞬息變化因素影響，致本次私募普通股發行價格之

訂定未來有低於股票面額之可能性，私募價格低於股票面額

之差額，將造成累積虧損增加。未來將視公司營運及市場狀

況，以減資、盈餘、資本公積彌補虧損或其他法定方式逐步

沖抵或其他法定方式處理。 

(2)另如依前述定價方式致私募每股發行金額低於面額，本公司

基於預期未來在順利引進內部人、關係人或非關係人等符合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及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

會 91年 6月 13日(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號令規定選

擇之特定人並完成私募資金之募集後，將可為公司帶來直接

或間接之資源，以取得新的獲利契機，期使本公司能永續經

營，進而得以確保全體股東之權益，對股東權益應不致產生

重大不利之影響。 

(四)應募人選擇方式： 

1.本次決議私募之應募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及

原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



  

（一）字第 0910003455號函及「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

券應注意事項」等相關函令規定之特定人為限(包括但不限於以

對公司未來營運有直接或間接助益，且對公司具有一定了解之

內部人、關係人或策略性投資人)。 

2.應募人之選擇目的： 

目前尚未洽定特定人，擬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以對公司未來營

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益者為首要考量，並以符合主管機關規

定之各項特定人中選定之。  

3.應募人如為內部人或關係人： 

(1)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對公司未來營運有直接或間接助

益，且對本公司營運具有一定了解，有利於公司未來營運發

展者。  

(2)必要性：為提高公司獲利能力、強化財務結構及維持公司永

續經營，並考量強化經營階層穩定性，為避免影響公司正常

運作，擬採私募方式向特定人募集資金改善公司整體營運體

質。 

(3)預計效益：藉由應募人資金挹注，取得穩定長期資金，並降

低對銀行融資之依存度減少利息支出，使資金運用更具靈活

度。 

(4)應募人名單：應募人若為內部人或關係人，目前可能之應募

人名單，請參閱附件。 

4.應募人如為策略性投資人： 

(1)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對公司未來營運有直接或間接助

益，且對本公司營運具有一定了解，有利於公司未來營運發

展者。  

(2)必要性：為提高公司獲利能力、強化財務結構及維持公司永

續經營，擬尋找策略性投資人，期藉其本身經驗、技術、知

識或通路等，改善公司整體營運體質。因此本次私募應募人

以對公司未來業務發展有所助益之策略性投資人為考量，應

屬必要及合理，惟目前尚未洽訂策略性投資人。 

(3)預計效益：藉由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可協助取得較低資

金成本且長期穩定之資金，並藉其本身經驗、技術、知識或

通路等，改善公司整體營運體質，提升本公司整體股東權益。 



  

(五)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不採用公開發行之理由：考量籌集資金之時效性、可行性及資

本市場之不確定性因素，並有效降低資金成本，擬採私募方式

向特定人募集資金。 

2.私募之額度：總股數不超過 30,000,000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

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元。 

3.私募資金之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 

本次私募計畫將自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以一次或分二

次辦理之： 

次數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第一次

~ 

第二次 

興建營建個案(包括但不限於購置

土地、投入營建工程款)、併購相

關產業資金需求(包括但不限於轉

投資)、充實營運資金(包括但不限

於代銷案件業務資金需求)及改善

財務結構(包括但不限於償還銀行

借款)。 

取得穩定長期資

金，並降低對銀行

融資之依存度減少

利息支出，使資金

運用更具靈活度。 

(六)本公司已洽請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針對辦理私募必要性與

合理性出具評估意見，該意見書請參閱附件。 

(七)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

惟依證券交易法之規定，本次私募之普通股於交付日起三年

內，除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規定之情形外，不得再行

賣出。本次私募之普通股及其嗣後所配發之普通股，自交付日

起滿三年後，授權董事會視當時狀況決定是否依相關規定，先

取具證交所核發符合上市標準之同意函後，向主管機關申請補

辦公開發行並申請上市交易。 

(八)本次私募案之發行條件、計劃項目、資金運用進度、預計達成

效益及其他未盡事宜，未來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或因客觀環境變

更而須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

理。  

股東戶號 122823提問：公司私募對象是否已經確認。 

黃財務長答覆:應募人若為內部人或關係人，目前可能之應募人名單

，請股東自行參閱議事手冊。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934,802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62,612,996權 
(含電子投票335,342權) 

99.48% 

反對權數：315,251權 
(含電子投票3,251權) 

0.50%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6,555權 
(含電子投票5,514權) 

0.01%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減資彌補虧損案。 

說 明： 

(一)本公司為改善財務結構，擬辦理減資彌補虧損。 

(二)本公司目前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1,002,654,000元，已發行股份

為100,265,400股(含私募20,000,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

元。截至民國111年12月31日止待彌補之累計虧損為新台幣

513,768,663元。 

(三)擬減少資本額新台幣300,796,200元，銷除股份30,079,620股

(含私募6,000,000股)，減資比例：30%。減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新台幣701,857,800元，分為70,185,780股(含私募14,0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 

(四)本公司按減資換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銷除股

份，每仟股減少300股(即每仟股換發700股)，減資後不足一股

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減資換股停止過戶日前五日起至停止過

戶前一日止，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拼湊成整股之登記，

未拼湊或拼湊後仍不足一股者，依減資換股基準日前股票在公

開集中交易市場最後交易日之收盤價按比例計算折付現金(抵

繳集保劃撥戶轉劃撥費用)，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股

份授權董事長以該收盤價洽特定人認購之。 



  

(五)本案俟股東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擬提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長訂定減資基準日、換發股票作業計劃及減資換股基準日

等減資作業相關事宜。 

(六)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

東減資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需調整時，或經主管機關要求或因

法令變更(客觀環境變更)而有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

事長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次減資後換發之新股係採無實體發行，其權利義務與原股份

相同。 

(八)健全營運策略說明如下: 

1.增加推案量 

由於營建業具有營運週期較長之特性，營建過程投入之工

程成本金額龐大，在完工交屋前資金壓力較大，因此本公司過

去考量公司規模、景氣因素、市場供需狀況、資金週轉情形及

新建案開發週期等因素，採穩健推案之經營模式，103 年、104

年主要興建推案為「青埔寶徠花園」及「康橋旭」。近年來積極

投入新案開發，目前興建中的建案有信義區松勇路的「松雍」、

「璞園樸園」、目前正在申請建照即將動工的「華亞案」及已簽

約正在規劃中的「永靜案」、「內湖石潭案」等。其中「華亞案」

為本公司首次跨足廠辦市場之推案。 

依據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第四季國泰房地產指數

新聞稿指出，國內房市面臨通膨、土建融資金緊縮、金融市場

震盪及平均地權條例修法三讀通過等不利因素，2022 年第 4 

季國泰全國房地產指數，相較上一季為價穩量縮，相較去年同

季為價漲量縮。本季成交價、議價率、推案戶數及推案金額皆

維持穩定，銷售率及成交戶數皆大幅減少。由於經濟展望持續

下修，利率升息效應、平均地權條例修法上路、總統大選前哨

戰干擾等利空因素籠罩，預期未來房市供給量將逐步收縮。 

然而鑒於未來房地產市場仍具剛性需求，本公司除努力銷

售現有餘屋及興建中建案以求維持營收規模外，將積極開發其

他新案並透過產品多樣化發展為日後本公司業績尋求推展及成

長機會。 

2.財務改善策略 

(1)減資彌補虧損 

本公司考量公司規模、景氣因素、市場供需狀況、資金週



  

轉情形及新建案開發週期等因素，採穩健推案之經營模式，目

前除了持續銷售「青埔寶徠花園」及「康橋旭」之餘屋外，目

前尚在興建中的「松雍」及「璞園樸園」將陸續於 113年及 114

年完工並過戶認列收入，屆時將可挹注營運資金。惟鑒於近年

來政府持續推動「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除了中央銀行自 109

年 12 月起 4 度調整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另為抑制短期炒作

不動產，財政部自 110 年 7 月起施行房地合一稅 2.0、立法院

於 112 年 1 月 10 日三讀通過《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案等，此

外，全球通膨及升息壓力下，央行自 110年度起連續 4度升息，

建築融資、房貸利息均已明顯攀升，對未來營建業市場之影響

仍待觀察。故為公司長期穩定發展、健全財務體質，首要必須

辦理減資彌補累積虧損，提升公司整體競爭力等效益，實現公

司營運計畫、創造股東權益之最大化。 

(2)籌資規劃 

①私募有價證券：提 112 年股東常會通過，於總股數不超過

30,000,000股之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每股面額 10元，並

授權董事會經股東會決議之日起一年內一次或分二次辦理

之。 

②配合營建個案推案及公司營運所需辦理銀行融資。 

③視市場狀況，於適當時機自資本市場籌措資金，以期取得長

期穩定資金並多元化籌措資金管道。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934,802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54,137,183權 
(含電子投票318,273權) 

86.02% 

反對權數：8,791,150權 
(含電子投票20,406權) 

13.96%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6,469權 
(含電子投票5,428權) 

0.01%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授權與關係人簽訂營建工程契約案。 

說 明： 

(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11 年 01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號令修正發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第十五條及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第七

條規定，擬提請股東會授權本公司在未來一年內，就說明(二)

所列興建個案及交易金額內與本公司之關係人簽訂營建工程契

約。  

(二)本公司預估之交易對象、興建個案及預計交易金額如下，相關

評估資料請參閱附件: 

預估之交易對象 興建個案 預計交易金額(含稅)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華亞案 1,321,465千元 

(三)本案俟股東會決議通過後，自決議之日起一年內辦理之。 

股東戶號 121615提問：公司是否有足夠資金來因應華亞案。 

黃財務長答覆:公司現有資金及該案建融，再加上公司建案銷售之收

入，公司資金無虞請股東放心。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934,802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62,612,024權 
(含電子投票334,370權) 

99.48% 

反對權數：315,281權 
(含電子投票3,281權) 

0.50%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7,497權 
(含電子投票6,456權) 

0.01% 



  

陸、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 

案 由：選舉第十八屆董事案。 

說 明： 

(一)本公司現任第十七屆董事之任期係於民國112年6月17日屆滿，

按公司法第195條規定，任期屆滿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

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二)公司本屆將選出董事九席(包含獨立董事三席)，並依公司章程

第十七條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 

(三)第十八屆新選任之董事九席(包含獨立董事三席)任期三年，自

民國112年6月21日起至民國115年6月20日止。原任董事之任期

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四)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請參閱附件。 

(五)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當選名單如下: 

 

 

 

 

 

 

身份別 股東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  事 
年美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鍾喜吉 

57,521,660 

董  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 
代表人：林瑞山 

53,893,706 

董  事 
中榮資產管理(股)公司 

代表人：張春桂 
53,860,292 

董  事 
中榮資產管理(股)公司 

代表人：廖俞鑫 
53,836,220 

董  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 
代表人：陳俊良 

53,812,211 

董  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 
代表人：蘇立育 

53,812,211 

獨立董事 黃國師 52,779,249 

獨立董事 李佩昌 52,722,186 

獨立董事 郭雨新 52,653,204 

 



  

柒、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 

說 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

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考量本次股東常會新選任之董事或有投資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

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而產生競業行為之疑慮，擬依公司法

第209條規定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次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

業之限制，明細請參閱附件。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62,934,802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贊成權數：54,145,808權 
(含電子投票326,898權) 

86.03% 

反對權數：6,338權 
(含電子投票6,338權) 

0.01% 

無效權數：0 權 
(含電子投票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8,782,656權 
(含電子投票10,871權) 

13.95%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 

(本次股東常會議事錄僅節錄議事之大致經過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

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公司債辦理情形 

公   司   債   種   類 一一○年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行（辦理）日期 民國 110年 9月 24日 

   面          額 每張面額新台幣壹拾萬元 

   發行及交易地點（註） 不適用 

   發  行  價  格 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總          額 總面額新台幣參億元整 

   利          率 票面利率 0% 

   期          限 三年期，到期日：113年 9月 24日 

   保  證  機  構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    託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  銷  機  構 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簽  證  律  師 邱雅文律師 

   簽 證 會 計 師 張淑瑩會計師、曾國禓會計師 

   償  還  方  法 

除依本公司轉換辦法由債券持有人申請轉換為本公

司普通股，或依轉換辦法由本公司提前贖回或由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外，本公司於本債券到期日後十

個營業日內按債券面額以現金一次償還。 

   未 償 還 本 金  新台幣參億元整 

   贖 回 或 提 前 

   清 償 之 條 款 

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三個月後之翌日(民國110年12

月25日)起至發行期間屆滿前四十日(民國113年8月

15日)止，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連續三十個營業日

超過當時轉換價格達百分之三十(含)時；或本轉換公

司債流通在外餘額低於原發行總額之10%時，本公司

得提前贖回本債券。 

   限  制  條  款 無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

期 、 公 司 債 評 等 結 果 
不適用 

附

其

他

權

利 

已轉換 (交換或認股)普

通股、海外存託憑證或

其他有價證券之金額  

截至民國 112 年 3 月 31日止，累計已轉換普通股股

數為 0股。 

發 行 及 轉 換 （ 交 換 

或 認 股 ） 辦 法 
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

法、發行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

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益影響 

請參閱公開說明書。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不適用 

註：屬海外公司債者填列。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說明

會計項目 實際數 預計數 差異數 % 原因分析

營業收入  348,843  306,422  42,421 13.84% 主係康橋旭較預期多認列1戶售屋收入所致。

營業成本  346,894  266,118  80,776 30.35%
主係康橋旭較預期多認列1戶售屋成本及提列未售戶跌價損失所

致。

營業毛利  1,949  40,304 ( 38,355) -95.16%
主係康橋旭本期認列營業收入戶別毛利較預期為低及提列未售戶

跌價損失所致。

毛利率 0.56% 13.15% -12.59% -95.75% 同上。

營業費用  74,872  63,856  11,016 17.25% 主係本期康橋旭銷售佣金及交屋贈品費用較預期增加所致。

費用率 21.46% 20.84% 0.62% 2.99% 無顯著差異。

營業淨利(損) ( 72,923) ( 23,552) ( 49,371) 209.63% 綜上述因素影響所致。

營業利潤率 -20.90% -7.69% -13.22% 171.97% 綜上述因素影響所致。

營業外收入  9,053  6,897  2,156 31.26% 主係認列其他售服、利息及股利收入差異所致。

營業外支出  25,227  14,559  10,668 73.27% 主係CB利息費用差異及認列金融資產跌價損失所致

稅前淨利(損) ( 89,097) ( 31,214) ( 57,883) 185.44% 綜上原因影響

所得稅費用  5,531  0  5,531 #DIV/0! 康橋旭銷售之土地增值稅

稅後淨利(損) ( 94,628) ( 31,214) ( 63,414) 203.16% 綜上原因影響

淨利率 -27.13% -10.19% -16.94% 166.29% 綜上原因影響

單位：新台幣千元   



































































未來一年擬發包予關係人營建工程契約評估表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項規定，應行評估事項

如下：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為營建個案興建需求，擬進行營建工程契約發包。 

2. 預計效益： 

有效控制工程進度並如期完工、進行銷售並獲取利潤。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本次預估之交易對象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璞園建築團隊旗下營造

廠，承攬建案營造工程經驗豐富、施工品質及工期管控優良。前亦承攬本

公司松雍及璞園樸園建案。 

本公司華亞案個案發包，擬邀請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投標或報價。

於踐行本公司營建工程契約發包相關內控程序後，若該公司條件為最優，

本公司將與其簽訂營建工程契約。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

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不適用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1. 本公司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附表 

2.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用運用之合理性評估： 

係本公司建案營建工程契約發包，確有其必要性。合約工程款項將依工程

進度及預算付款，資金之運用應屬合理。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不適用。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不適用。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月份 112/5 112/6 112/7 112/8 112/9 112/10 112/11 112/12 113/1 113/2 113/3 113/4

上期現金餘額 152,879       114,179  131,758 128,054 123,041 149,212 202,510 258,295 283,296 277,344 283,155 276,110  

加：收入 21,340         25,300    5,323     15,778   34,351   65,317   64,342   31,389   2,671     15,334   2,384     2,622      

減：支出 60,040         7,721      9,027     20,791   8,180     12,019   8,557     6,388     8,623     9,523     9,429     8,773      

本期現金餘額 114,179       131,758  128,054 123,041 149,212 202,510 258,295 283,296 277,344 283,155 276,110 269,959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職稱 
類別 姓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董事 
年美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鍾喜吉 

中國文化學院 
-勞工關係系 

・中華航空公司 
-地勤服務處
處長 

-駐大陸地區
首席代表 

・本公司董事長 
・子公司 -寶徠綠能科技

(股)公司、寶徠房地產
(股)公司、寶徠觀光發展
有限公司-負責人 

・翠緻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4,122,000 

董事 
中榮資產管理

(股)公司 
代表人：張春桂 

美國東西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 

・春保森拉天時 

-總經理 

・薆悅飯店集團 

-總經理 

・春榮資產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 

・春保森拉天時-總經理 

・薆悅飯店集團-總經理 

1,241,000 

董事 
中榮資產管理

(股)公司 
代表人：廖俞鑫 

華威大學 
-經濟學學士 
 
牛津大學 
-商業研究碩士 

・春保森拉天時 
-執行董事 

・英國曼城英旺
房地產創辦人 

・本公司董事 
・英國曼城英旺房地產 CEO 

・保瑪開發資產管理(股)公
司-董事長 

・春保森拉天時-執行董事 

1,241,000 

董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 

代表人：林瑞山 
中國科技大學 

・璞元建設(股)
公司總經理 

・本公司總經理/董事 

・詠馨建設(股)公司、璞元

建設(股)公司-董事長 

9,067,200 

董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 

代表人：陳俊良 

國立政治大學 
-企管碩士 

・聯合報營業部
主管 

・英文台北時報
Taipei Times-
總經理 

・自由時報總經
理 

・本公司董事 

・璞橙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璞橙投資有限公司-負責

人 

9,067,200 

董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 

代表人：蘇立育 

國立臺北大學 
-財稅系 

・璞園開發、璞
石建設、璞元
建設-財務部
協理 

・本公司董事 
・璞園開發、璞石建設、璞

元建設-財務部協理 
9,067,200 

獨立 

董事 
黃國師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碩士 

・正風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合
夥會計師 

・本公司獨立董事 
・輔信科技(股)公司、正達

國際光電(股)公司、富育榮

綱(股)公司獨立董事 
・康儲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合夥會計師 

0 

獨立 

董事 
李佩昌 

國立臺北大學 
-法學碩士 

・社團法人臺灣
信託協會理事 

・本公司獨立董事 

・六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合

夥律師 

0 

獨立 

董事 
郭雨新 

南加州大學 
-電機碩士 

・大億光能(股)
公司-執行董事 

・小智研發(股)
公司-執行董事 

・本公司獨立董事 
・秩宇(股)公司-董事長 
・視宇(股)公司-董事長 
・擎宇整合行銷(股)公司-

董事長 

0 

 



112年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擬解除競業限制明細

職 稱 姓 名 兼任之職務

寶徠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寶徠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寶徠觀光發展有限公司負責人

翠緻投資有限公司負責人

董 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代表人:林瑞山

董 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代表人:陳俊良

董 事 璞全廣告(股)公司,代表人:蘇立育

正達國際光電(股)公司獨立董事

輔信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富育榮綱(股)公司獨立董事

康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秩宇(股)公司董事長

視宇(股)公司董事長

擎宇整合行銷(股)公司董事長

獨 立 董 事 郭雨新

詳次頁

董 事 年美投資(股)公司,代表人:鍾喜吉

獨 立 董 事 黃國師



林瑞山 陳俊良 蘇立育 林瑞山 陳俊良 蘇立育

1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V

2 樸群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V

3 璞厚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V

4 璞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V  

5 璞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V  

6 璞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7 詠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8 璞園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  

9 璞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V  

10 璞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V  

11 璞毅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V V

12 璞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V

13 璞耘股份有限公司 ★

14 樸毅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

15 築觀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V

16 璞瑞投資有限公司 ★

17 璞橙投資有限公司 ★

18 璞橙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

19 樸新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V

20 璞吉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21 樸奕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V V

112年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擬解除競業限制明細~

兼任公司名稱

兼任職務

董事 監察人

 ★:董事長 / V:董事或監察人


